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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政府

文 件

米政发〔 〕 号 签发人：吴承凯

关于市十七届人大四次会议第 2003 号
建议的答复

张业腾、吕淑惠、罗军平、陈巧玲、刘竞、高雅古丽·艾坦木代

表：

您好！您在市十七届人大四次会议提出的《关于加强供排水

市政设施精细化管理推进全市供排水设施运行管理一体化的建

议》已收悉。感谢您对水务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经认真研究办理，

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供排水管理维护基本情况



（一）原米泉市供排水系统。现由米东区供排水公司负责运

行管理， 年 月 日后将移交至市水业发展投资集团运营

管理。

（二）原东山区供排水系统。该区域的供水设施由市水业发

展投资集团米东区供水服务中心负责运行管理，米东南路、乐民

路、东山街等 条道路的排水设施由市水业发展投资集团水磨

沟区排水公司负责运行维护，其他区域的排水管网及设施由米东

区水务局运行维护。

（三）乌石化生活区供排水系统。该区域的供水设施由第五

热力公司负责运行管理，水投集团与第五热力公司采取协议水价

(趸售水量)方式供水。用水性质为综合用水，供水价格为 元

，含纯水费 元 、水资源费 元 、重点水利投资

费 元 ，不含排水管网维护费和污水处理费。水投集团并未

收取相关排水管网维护费用，按照“谁收益谁管理”的原则，水

投集团未承担该区域排水管网维护工作。

二、供排水设施运行管理一体化工作情况

年 月 日吕辉斌副市长主持召开由市国资委、米东

区政府、市水务局、水投集团、米东区水务局等相关单位领导参

加的米东区供排水公司业务移交专题会议，要求加快推进米东区

供排水公司业务移交至水投集团，该项工作正在协调推进中。

三、下一步工作

米东区政府将按照《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供排水公司供排水委

托管理运营协议》和《市政府关于米东区供排水业务移交专题会

会议记要》有关条款和要求，加快支付拖欠水费及管网维护费，



确保水投集团正常运营。同时，积极申请专项资金改造辖区内老

旧供排水管网（含户表），及时将供排水设施及计量设施移交至

水投集团管理，确保供排水系统安全平稳运行。

对以上答复，如有意见，请及时告诉我们。

米东区人民政府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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